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制发的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按照《关于开展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市政府对2025年8月1日前以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经研究决定，保留62件、废止3件、宣布失效1件。（详见附件1-3）

此次清理列入废止和宣布失效目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立即停止执行，不得再作为出具行政行为的依据。

附件：1.保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3.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4月17日

附件1

保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名称（文号）

	1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绥政发〔2006〕71号）

	2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村公证工作的实施意见（绥政办发〔2011〕24号）

	3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城镇籍重点优抚对象进行取暖补助的通知（绥政办发〔2011〕64号）

	4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劳动模范推荐评选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绥政发〔2012〕59号）

	5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城区供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绥政发〔2012〕87号）

	6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绥化市区廉租住房租售并举的实施意见（绥政办发〔2013〕26号）

	7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市区城镇籍重点优抚对象廉租房租售有关问题的通知（绥政办发〔2014〕32号）

	8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绥政发〔2014〕21号）

	9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区管道天然气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绥政发〔2015〕17号）

	10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绥政发〔2015〕21号）

	11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推进农业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绥政办规〔2016〕4号）

	12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生活津贴标准的通知（绥政办规〔2016〕17号）

	13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城区新建居民住宅供电设施安全运行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绥政办规〔2016〕18号）

	14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土地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绥政办规〔2017〕1号）

	15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土地征收中地上附着物确认和补偿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绥政办规〔2017〕2号）

	16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中小型工业企业贷款周转金使用和管理办法的通知（绥政办规〔2017〕3号）

	17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绥政办规〔2017〕9号）

	18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意见（绥政办规〔2018〕3号）

	19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绥政办规〔2019〕2号）

	20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办规〔2019〕3号）

	21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绥政办规〔2019〕5号）

	22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市本级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绥政办规〔2020〕3号）

	23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办规〔2020〕4号）

	24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绥政规〔2020〕2号）

	25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都城地”职工技能提升和技术创新竞赛助推绥化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绥政办规〔2020〕6号）

	26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管理意见（试行）（绥政办规〔2020〕7号）

	27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工匠”评选表彰办法（暂行）的通知（绥政办规〔2020〕8号）

	28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市本级棚改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绥政规〔2020〕3号）

	29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绥政规〔2021〕1号）

	30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绥化市本级城镇基准地价的通知（绥政规〔2021〕2号）

	31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本级新型研发机构补助实施细则的通知（绥政规〔2021〕3号）

	32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制度的通知（绥政办规〔2021〕1号）

	33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办规〔2021〕2号）

	34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新一轮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绥政规〔2021〕4号）

	35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实施办法的通知（绥政办规〔2021〕3号）

	36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进一步扩大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1号）

	37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3号）

	38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4号）

	39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加快推进5G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5号）

	40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25年）、绥化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绥政规〔2022〕1号）

	41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十四五”黑土地保护规划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6号）

	42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7号）

	43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规〔2022〕2号）

	44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8号）

	45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支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11号）

	46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绥政规〔2022〕3号）

	47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施放气球的通告

	48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13号）

	49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消防车通道管理办法的通知（绥政规〔2022〕5号）

	50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占用、堵塞住宅小区消防车通道的通告

	51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绥政规〔2022〕6号）

	52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制试行办法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15号）

	53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16号）

	54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规〔2022〕7号）

	55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飞地经济”利益共享实施办法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17号）

	56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监管机制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18号）

	57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20号）

	58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常见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因素积分制规则（试行）的通知（绥政办规〔2024〕1号）

	59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草原禁牧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办规〔2024〕2号）

	60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惠民殡葬暂行办法的通知（绥政办规〔2025〕1号）

	61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中心城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绥政规〔2025〕1号）

	62
	绥化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绥政规〔2025〕2号）


附件2

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名称（文号）

	1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绥政发〔2012〕22号）

	2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实施意见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2号）

	3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支持冰雪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12号）


附件3

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名称（文号）

	1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绥政办规〔2022〕14号）




